
公  示

按照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《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 高等职业学校省政府奖学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，结合《湖州职业技术学院省政府奖学金评选办法》，学院对申请省政府奖学金的学生进行成绩、个人表现、为学生、学院学校服务等情况审核，结合自愿申报原则，评选出20位同学，获得省政府奖学金。

    现将20位同学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10月24日—10月28日。具体名单：

贝思倩                王蓉                    李华芬

许杉珊                王燕                    褚海燕

洪若愉               华晓敏                   江万杰

姚玉琴               丁雨晨                   彭理媛

罗希希               沈佳宇                   沈婷

钱丽艳                戴瑶                    叶依依

陈鲁霞                郑杨

请广大学生对以上同学进行监督和反映情况。具体主要针对学习方面，生活方面，工作方面及其他违纪违规情况。

联系电话：2364320

虚拟网短号：661726

联系老师：卢超老师

办公室：6315
    注：反映情况同学，请以书面形式且以实名方式当面反映，不得恶意诽谤，反映情况者需为自身言论真实性承担相应责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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